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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科学院工程学院 

2026年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收生物质低碳材料专项 

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实施细则 

 

为深入服务国家“双碳”战略，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，培养高层次专业

人才，结合我校学科优势，现面向校内外有志于投身生物质资源高值化利用、

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的优秀人才，开展“生物质低碳材料”专项博士研究生招生

工作，具体情况如下：生物质低碳材料专项。依托南京林业大学，生态文明思

想为指导，紧扣“碳达峰碳中和”与轻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国家战略，聚焦

农林生物资源的高效转化与功能化利用，构建“生物质原料一绿色制造一低碳

材料”全链条培养模式，助力轻化工行业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提质增效，

为美丽中国建设与轻化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。根据《南京林业大

学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收博士研究生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情

况，特制订本招生实施细则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（一）本办法仅适用于攻读学术学位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。 

（二）申请报考专业：木材科学与技术（专业代码：082902）、碳中和科

学与技术（专业代码：0829J1）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择优录取，宁缺毋滥。 

（二）坚持能力、素质与知识考核并重，注重专业素养、学业水平、科研

能力、创新潜质和综合素质的全面考察。 

三、申请资格与报名 

（一）申请资格 

1. 符合教育部和学校规定的博士研究生报考基本条件。 

2. 诚实守信，学风端正，心理健康，无学术不端行为。 

3. 身体健康，符合国家要求的体检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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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硕士研究生毕业且已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（在境外获得的学历和学位须

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），或应届毕业硕士生（入学报到前须取得硕士毕

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）。 

5. 英语水平原则上达到以下条件之一：CET6≥425 分、TOEFL≥70 分、

IELTS≥6.0、PETS5≥45 分；或以第一作者（或第二作者，导师第一作者）在

英文期刊上发表过论文；或获得英语语系国家的本科或硕士学位。 

（二）提交申请材料 

申请人根据招生简章要求，详见《南京林业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

章及招生专业目录》，2026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 12:00，在规定时间内按要

求如实填写并提交报名信息，详见《关于部分学院开展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的

通知》， 报名前请与拟报考的博士生导师联系确定该导师是否有招生资格，在

完成报名后加入招生通知 QQ 群：1092451773，后续通知在群内发布。申请材料

包括： 

1.《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》（报名成功后系统自动生成）； 

2. 学历、学位证书、境外学历证书及教留服认证书复印件（应届生提供学

生证复印件）； 

3. 提供硕士学位论文简介、目前科研工作研究进展、近 3 年研究项目及研

究内容简介； 

4. 博士研究计划（不少于 1000 字）； 

5. 两位专家（与申请人报考学科相同或相近学科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

务专家）的推荐信； 

6. 本人研究成果清单以及相关复印件一套； 

7. 外语水平证明材料； 

8. 思想政治考核表； 

9. 硕士课程成绩单（加盖研究生成绩管理部门公章）； 

10. 学院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。 

四、考核程序 

https://yz.njfu.edu.cn/bszs/20251226/i351280.html
https://yz.njfu.edu.cn/bszs/20251226/i351280.html
https://yz.njfu.edu.cn/bszs/20260430/i357388.html
https://yz.njfu.edu.cn/bszs/20260430/i357388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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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成立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招生委员会，全面负责本年度“申请-

考核”制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。主要工作程序包括：申请人报名、资格审查、

量化评分、综合考核、结果公示、学院审定、上报学校等环节。考生最终考核

成绩由“量化评分成绩”和“综合考核成绩”两部分构成，总分 100 分，各占

50%权重。 

（一）资格审查 

在收到申请人报名申请材料之后，学院组织开展报名资格审查工作。对材

料提交不全或有疑义的，学院将通知申请人及时补交。未按时提交者，视为资

格审查不合格。 

（二）初选审查 

针对资格审查合格的申请人，按以下公式和量化评分分值表（附表 1）确

定考生“量化评分成绩”。  

量化评分成绩 = 60 分+（量化评分−最低量化评分）×
40 分

最高量化评分−最低量化评分
 

根据学校下达学院的招生指标总数（除去本年度硕博连读人数），以 1：

1.5 比例确定进入综合考核环节考生名单。 

（三）综合考核 

学院视专业结构情况成立综合考核专家组（主要由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和高

水平专家组成，专家组不少于 5 名专家），对考生进行综合评测，流程包括：

个人陈述、专家提问与考生回答、专家评分与统计。 

每位导师每年原则上接收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不超过 2 名（具体以学院

下达博士招生指标为准），尊重申请人和导师双向选择。如申请人通过考核专

家组考核，但申报的导师当年名额已满时，可以申请调剂其他导师，如申请人

不同意调剂或未有导师愿意接收者，将不予录取。 

（四）结果公示  

招生委员会根据考生最终考核成绩，结合各导师招生名额等实际情况，确

定拟录取名单，并在学院主页公示 7 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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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学院审定  

公示无异议之后，拟录取名单报院党政联席会审定通过后，报送校研究生

院。 

五、监督机制  

（一）招生工作接受全过程监督（学院纪检委员电话：025-85428506；电

子邮箱：njfu_clkxgc@126.com。江苏省监委派驻南京木业大学监察专员办公室

电话：025-85427658），以确保其严肃性和公正性。 

（二）如出现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违纪违法行为，一经发现，严肃处理。  

六、其他  

（一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以上内容如与上级文件有冲突，则以上

级文件为准。  

（二）考生在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，凡不符合学校及

学院报考条件或因个人原因放弃报考者，相关考试报名费用不予退还。  

（三）考生在报考前须与拟报考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取得联系，并征得导师

的同意。考生如放弃拟录取资格应第一时间与导师和学院提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考生报考须征得单位同意，一旦录取，学校将在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后向考生

单位发送调档函，规定时间内档案未能递交我校，则取消录取资格。  

（四）本办法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
2026 年 5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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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 

考生量化评分分值表 

量化评分项 分值 

1）专业契合度 硕士专业一级学科为林业工程 30 

2）学术论文 

期刊分类  

A 类                  100 

B 类 

B1 类 90 

B2 类 80 

B3 类 70 

B4 类 60 

C 类 45 

D 类 
D1 类 35 

D2 类 30 

E 类 
E1 类 25 

E2 类 20 

F 类 15 

3）授权发明专利 40 

备注： 

1）学术论文等级分类依据《南京林业大学学术论文质量

筛选期刊体系》执行，以论文发表当年中科院分区（升级版）

为准。 

2）每位考生的发明专利计分不超过 3 个。  

3）考生为第一作者或第一发明人的学术成果执行以上分

值标准；当考生为第二作者（或第二发明人）的，其研究生导

师须为第一作者（或第一发明人），分值标准减半计算；考生

排名第三及以后的论文和专利不计算分值。  

4）非专业性学术成果不予计分。 

5）学术论文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可检索到为准。 
 

 


